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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民校发〔2020〕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民族大学关于加强 

教学管理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

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 

等 4 个文件的通知 

 

学校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大连民族大学关于加强教学管理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若

干措施（试行）》《大连民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

实施办法》《大连民族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管理办法》《大连民族

大学本科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 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大连民族大学 

2020 年 1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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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民族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人文、社会和自然科学修养，提高学生综

合素质和能力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

班人，着力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、国际视野、创新精神和创业能

力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、复合型、创新型人才，提高学

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（简称通选课）教学质量，根据国家有关要

求,结合学校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开设通选课旨在强化学生的公民素养、文化素养、

伦理素养和应变能力，是实现通识教育理念、贯彻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。 

第二条  通选课培养目标主要是加强知识的整体性、综合性、

广博性，注重学生文化素质和完备人性教育，培养学生对中华文

明的认同感、对人类文明的理解能力、阅读写作与表达能力、批

判性多维思考能力，批判性和建设性地应对现代社会挑战的能力。 

第三条  通选课设置遵循以下原则： 

1.有利于学生了解人类最基本的知识领域和思维方法原则。 

2.有利于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原则。 

3.有利于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原则。 

4.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、国际视野和科学素养原则。 



- 10 - 
 

5.有利于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、批判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原

则。 

6.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、奉献精神和合作能力原则。 

第二章  课程设置 

第四条  通选课设置文史经典与外国文化、艺术创作与审美

体验、经济与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与科技四个课程模块。 

文史经典与外国文化模块主要包括国学经典、东西方文化与

世界文明等课程，旨在培养学生通过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、

世界文明等，开拓眼界和视野。 

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模块主要包括艺术理论、绘画、音乐、

雕塑、戏剧、建筑、文学、影视、舞蹈等课程，通过对艺术作品

和艺术现象的分析与评价,使其在艺术赏析过程中得到美的陶冶,

旨在培育学生的艺术素养与感受美、鉴赏美、创造美的能力。 

经济与社会科学模块主要涵盖文学、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法

学、管理学等学科领域，旨在让学生熟悉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概

念和思维方法，培养其批判精神和思辨能力，从而能够正确认识

和处理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。 

自然科学与科技模块主要涵盖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工

程等领域，让学生熟悉自然科学领域的重要知识点、方法论、新

进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，旨在帮助学生提高科学素养和工

程意识，培养其理性批判、数理逻辑、科学探索、工程伦理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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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鼓励教师多开设方法类、思考类、逻辑类课程，严

禁通选课内容与专业课重复。 

第六条  通选课一般为 24 学时（1.5 学分），自主学习类慕

课学分根据平台课程学分减半认定。 

第三章  课程修读 

第七条  通选课建议选修时间为第二学期至第七学期。 

第八条  学生须在通选课四个课程模块中分别至少选修 2学

分，总计修满 8学分，其中通过线下修读学分不少于 4学分。学

生选修与本专业重复或相近的课程，不计入通选课学分。 

第九条  通选课拟选人数原则上达到 30人即可开课，每个

教学班选课人数最多不超过 150人。 

第十条  学生应认真上课，不得擅自旷课。通选课成绩按照

《大连民族大学本科生成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大民校发

[2017]48号）执行。 

第四章  课程教学 

第十一条  通选课主讲教师原则上为学校正式聘任的教师。

每位教师每学期开课门数不超过 3门、每门课程不超过 3个班次。 

第十二条  鼓励教师对课程内容进行项目化、模块化设计；

鼓励教师开设综合性、交叉性学科类课程；鼓励采取跨学科视角，

跨院系、多教师联合开课；鼓励教师采用讨论法、案例法、翻转

课堂等教学方法，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型、探讨性和体验式学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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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主讲教师需根据教学实际合理选用教材及相关

教学资料。 

第十四条  通选课成绩为百分制或五级分制（优秀、良好、

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），重视加强过程性考核，可合理采用课堂

讨论、小作业、章节测试、课程论文、专题报告、作品等综合评

定学生成绩。 

第五章  课程管理与组织 

第十五条  通选课由教务处通识教育中心统筹负责，开课单

位承担具体课程的建设与管理任务，已退休教师的课程申报与管

理由教务处通识教育中心负责。 

第十六条  通选课实行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学科发展动态、

教学效果和教学评价等情况定期增设和淘汰通选课程或调整主

讲教师。 

第十七条  新开课程申报时间为每学期第 6周，教师根据教

务处下发的《通识教育选修课开课通知》要求填写《大连民族大

学通识教育选修课开课申请表》，提交课程简介和教学大纲。各

单位第 7 周进行审核，第 8 周将审核结果和课程相关资料报教务

处通识教育中心。 

第十八条  采用“大班授课、小班研讨”模式的课程需在教

学大纲和教学中加以体现，报教务处审批。“大班授课、小班研

讨”是指选课人数在 60 人及以上课程，可以采取集中讲授和分

组研讨相结合的授课模式,分组研讨每组最多 20人，研讨课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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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。 

第十九条  通选课教学严格按照学校课堂教学有关管理规

定执行。出现教学内容偏离通选课设置原则、教学效果不佳或课

程评估不合格、连续两年无故停开、主讲教师违反学校教学纪律、

主讲教师无故申请停课等情况取消主讲教师开课资格。 

第六章  教学工作量核定 

第二十条  通选课任课教师酬金按《大连民族学院教师教学

工作量核算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大民院发[2005]76 号）核算。采用

“大班授课、小班研讨”课程工作量，在按上述办法核算基础上

增加 30%。 

第二十一条  首次开设的通选课综合系数为 1，后续连续开

课，课程综合系数随开课次数每次增加 0.1，综合系数最高为 2。

无故中断开课，再次开课课程综合系数按 1重新计算。 

第二十二条  连续开课是指每学期不变动主讲教师和课程

名称的课程。开课期间若主讲教师有特殊原因暂停开课，再次申

请连续开课需报教务处审批，经认定后确定为连续开课课程。 

第七章  保障机制 

第二十三条  学校成立通识教育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通选课

课程体系规划、建设与管理工作。分管教学工作副校长为领导小

组组长，教务处负责人任副组长，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中心、人

事处、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负责人和各学院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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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。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负责通选课的日常组织协调、

规划通选课程、认定主讲教师资格、实施课程教学管理、教学工

作量核定和教学酬金发放。教务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第二十四条  设立通识教育发展专项工作经费，专门用于通

选课教学改革、教材建设、教育信息化、精品课程建设、师资培

训、学术交流等。 

第八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 

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其他有关通识教育

选修课相关要求与本办法不一致者，按本办法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大连民族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开课申请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